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

高 平 市 司 法 局

高发改办发〔2021〕99 号

关于转发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晋城市
司法局《关于转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
司法厅<关于加强和改进公证服务价格管理

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
高平市公证处：

现将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晋城市司法局《关于转

发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司法厅<关于加强和改进公证服

务价格管理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晋市发改价管发〔2021〕505

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高平市司法局

2021 年 12 月 21 日

文件

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1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